附件2：
资金申请报告的主要内容及提供材料
一、企业应当提交项目资金申请报告。申请专项资金支持的投资项目，应按照促进产业发展指导目录、投资政策等要求，编写和报送资金申请报告（800字左右）。资金申请报告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：

（一）申报单位的基本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；

（二）项目的基本情况，包括建设背景、建设内容、总投资及资金来源、技术工艺、各项建设条件落实情况等；

（三）申请专项资金支持的主要原因和政策依据；

（四）资金支持额度及其他要求（无偿资助类最高50万元，贷款贴息类最高40万元）。

二、资金申请报告应附送以下文件：

（一）中小企业发展资金项目申报书（附件二）；（说明。技改项目，投入产出相匹配，项目实施后所能达到的效益。）
（二）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；

（三）上一年度会计报表及审计报告；

（四）近两年纳税汇总表及税务部门的纳税证明或纳税凭证；

（五）固定资产投资估算表、新增主要设备表及已购买设备的发票或合同复印件（或固定资产投入专项审计）；
（六）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及章程（复印件）；

（七）项目备案文件；

（八）环保部门的环评批复文件；（产业类项目）

（九）企业结合自身实际需提供的其他资料（资质证书、荣誉奖励等）。

三、应按申请支持方式分别提交的其他材料：

申请无偿资助方式支持的，除提供第二项所要求的资料外，还需提供已落实或已投入项目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有效凭证。

申请贷款贴息方式支持的，除提供第二项所要求的资料外，还需提供项目贷款合同、银行贷款划款凭证、企业贷款收款凭证和利息支付凭证。

